
 

 
 

葡萄牙、西班牙 9 天 
葡萄牙(里斯本、波圖)、 
西班牙(薩拉曼卡、馬德里、華倫西亞、巴塞隆那) 
                                                                 ESSP09 

生效出發日期: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 
 

 

 

 

 

 

 

 

 

 

 

 

 

 

 

 

 

 

 

 

 

 

 

 

 

 

 

 

 
ESSP09  

杜麗多古城．Toledo ~ 被列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內古蹟處處。 

波圖．Porto ~ 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是世界名酒 PORT 酒的盛產地。 



 

ESSP09 

*如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城市之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籍此要求退出或賠償。 
行程特點: 
帶您前往砵酒之鄉「波圖」，安排參觀當地著名<沙地門砵酒 Sandeman Port> 
  品嚐甜美芳香 PORT 酒及安排乘渡河船漫遊杜羅河欣賞三座橋美景  
前往歐洲最老大學城之-薩拉曼卡，鎮上留有不少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物 
增遊「世界文化遺產」之杜麗多中世紀古城，於聖多美大教堂 
欣賞轟動一時之名畫「歐爾加茲伯爵的葬禮」(包入場) 

遊覽西班牙大城市巴塞隆那及首都馬德里，暢遊名勝古蹟如西班牙天才建築家 
  高迪設計聖家族大教堂等 
增遊巴塞隆那球會精品店，可搜購最新款之紀念品 
遊覽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暢遊貝倫塔、航海家紀念碑及露茜奧購物廣場 
暢遊西班牙海鮮飯發源地-華倫西亞 
特別前往感恩大道，是巴塞隆那重要的購物區，可盡情享受購物之餘還能夠 
  欣賞獨特而著名的建築-『米拉之家』  

*日程表內所列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DAY 1 
香港里斯本(葡萄牙)Hong KongLisbon (Portugal)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辦理離境手續後由專業領隊陪同乘搭豪華客機前往葡萄牙城市~里斯本。 
 

DAY 2 
里斯本~太加斯河~貝倫塔~航海家紀念碑~吉隆尼摩斯修道院~露茜奧購物廣場~葡撻專門店(自費品嚐)~ 
(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羅卡海岬) 
Lisbon ~Tagus River~Belem Tower~Monument To The Discoveries ~Monastery of Jeronimos~Rossio Shopping District 
貝倫塔：外觀裝飾有伊斯蘭教式的花邊，牆壁上有聖殿騎士的盾形徽章，因它擁有豐富的歷史價值和特殊的建築風格，成為遊客必到的旅遊勝地。 

航海家紀念碑：它是里斯本最重要的標誌，造型好像一艘行駛中的帆船，位於船首的雕像是航海家亨利王子。 
 
*如不能安排入住里斯本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阿爾馬達(Almada) 、卡帕里卡(Caparica) 、卡斯凱什(Cascais)、辛特拉(Sintra)、愛斯多尼(Estoril)、奧埃拉什(Oeiras) 
、卡爾卡韋盧什(Carcavelos)或Santa Iria de Az ia。 
 

DAY 3 
里斯本~(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婚禮之城:奧比都斯)~波圖~自由廣場~亨利廣場~波爾薩宮(外觀)~「沙地門砵酒莊」~ 
品嚐砵酒~波圖三橋~杜羅河船河 
Lisbon~ Porto~Praca da Liberdade~Henry Square~Palacio da Bolsa ~Sandeman Port~Wine Tasting ~ 
Tres Pontes do Porto~River Cruise 
波圖:位於葡萄牙北部313公里處的斗羅河(Rio Douro)，人口約40萬，是葡萄牙第二大城市，亦北部的工商業中心，也是世界名酒波圖葡萄酒的產生。市區內多斜坡路，橫跨在斗

羅河上的三座橋最能代表波圖的美。 

波爾薩宮:建於19世紀的建築，位於享利廣場邊，現今作為證券交易所。內部以雕刻裝飾的大理石階，以及仿照格拉那達的阿罕布拉宮所建的蛋形「阿拉伯廳」等，都有值得參觀。 

沙地門砵酒莊:安排入內參觀酒廠，酒窖等釀酒過程，更安排品嚐佳釀。 

*如因特別情況下未能安排參觀沙地門砵酒莊，則改往其他酒莊參觀，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團。 

波圖三橋:橫跨斗羅河上的三座橋，連接市區和河對岸的諾瓦，德蓋亞鎮，是波圖風景中最富詩情畫意的一部分。 

 

天數 行程安排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城市 住宿酒店
備註 17 

1 香港里斯本     

2 里斯本 豐富午餐 
地道葡式餐 

(包飲品一杯) 
里斯本 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級 

3 里斯本~波圖 ~ 豐富晚餐 波圖 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級 

4 波圖~薩拉曼卡 ~ 豐富晚餐 薩拉曼卡 Tryp 或 Eurostars 或同級 

5 薩拉曼卡~杜麗多~馬德里 西班牙烤雞餐 豐富晚餐 馬德里 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級 

6 馬德里~華倫西亞 ~ 
   西班牙燴飯 

(包飲品一杯) 
華倫西亞 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級 

7 華倫西亞~巴塞隆那 ~ 豐富晚餐 巴塞隆那 Holiday Inn Express 或同級 

8 巴塞隆那香港 

美式 
或 
自助 
早餐 

~  

9 香港 ~旅途愉快~  

乘坐英國航空/法國航空/荷蘭航空/土耳其航空/德國漢莎航空/阿聯酋航空/瑞士航空客機飛往歐洲，回程可停留 時差 飛行時間(以小時計) 
香港倫敦里斯本 BA32/BA500 2310/0450+1 // 0730/1015 
香港巴黎里斯本 AF185/AF1024 2255/0555+1 // 0950/1120 

香港阿姆斯特丹里斯本 KL888/KL1697 1220/1820 // 2055/2250 
香港伊斯坦堡里斯本 TK71/TK1755 2245/0505+1 // 0735/1030 
香港法蘭克福里斯本 LH731/LH1778 2330/0525+1 // 0800/1005 

去程 

香港杜拜里斯本 EK385/EK191 2150/0445+1 // 0725/1235 

約 12.55 // 3.20 小時 

巴塞隆那倫敦香港 BA475/BA31 1500/1625 // 1840/1340+1 
巴塞隆那巴黎香港 AF1249/AF188 2025/2220 // 2335/1735+1 

巴塞隆那阿姆斯特丹香港 KL1670/KL887 1320/1545 // 1710/1020+1 
巴塞隆那伊斯坦堡香港 TK1856/TK70 1855/2320 // 0135+1/1705+1 
巴塞隆那法蘭克福香港 LH1133/LH796 1850/2100 // 2210/1540+1 

巴塞隆那杜拜香港 EK186/EK382 1530/0025+1 // 0315/1440 

回程 

巴塞隆那蘇黎世香港 LX1957/LX138 2000/2145 // 2240/1630+1 

慢香港 
7/8 小時 

約 3.20 // 12.00 小時 

*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一切以航空公司公佈為準 
*如乘坐阿聯酋航空(EK)，去程香港飛杜拜之航班或需停經曼谷 
*如乘坐荷蘭航空，將會同日到步，安排入住酒店休息 
*因應航空公司之機位安排調動，頭站有機會為巴塞隆那，尾站為里斯本，而行程會按照航班之調動有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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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波圖~薩拉曼卡(西班牙) ~古城區(世界文化遺產)~薩拉曼卡大學(外觀)~馬約爾廣場 
Porto ~ Salamanca (Spain)~Old City~University de Salamanca~ Salamanca's Plaza Mayor 
薩拉曼卡: 位於西班牙西部，是著名的歷史古城，有很多宏偉建築、歷史文物，更於 1988 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 

薩拉曼卡大學:是西班牙最早建立的大學，其歷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紀初。現在的薩拉曼卡大學依然是西班牙最好的大學之一。 
 

DAY 5 
薩拉曼卡~馬德里~杜麗多中世紀古城~聖多美大教堂~修道院~名畫「伯爵的葬禮」(包入場)~西班牙廣場~太陽門廣場~ 
市政廳~零公里 
Salamanca ~Madrid~Toledo~ Cathedral~ St.Tome Church~Plaza De Espana~Puerta Del Sol~City Hall~Kilomerter O 
杜麗多中世紀古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內古蹟處處，如修道院、護城河、聖多美大教堂，教堂內收藏著16世紀名畫家格雷哥轟動一時之傑作「歐爾加茲伯爵的葬禮」。

這幅畫所展現的複雜性融合了塵俗與心靈，並蘊合許多假想肖像，包括格雷哥的自畫像，就是這些因素，致這幅畫作如此不朽成為十大名畫之一。 
西班牙廣場:廣場中央豎立著巨大的雕像柱，上面刻有騎馬的唐吉訶德等人的雕像。  

太陽門廣場：曾經是許多歷史重大事件於此地發生，也是馬德里第一條有軌電車的第一條地鐵線的起點，廣場中央豎立著卡洛斯三世騎馬雕像和一座噴水池；周邊大多是銀行、

旅館、餐廳、咖啡館、服飾店和紀念品店等。 
*如不能安排入住馬德里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阿爾科文達斯(Alcobendas)、阿爾科爾孔(Alcorcon)或杜麗多(Toledo) 。 

DAY 6 
馬德里~大皇宮(外觀)~(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塞哥維亞古城/乳豬餐)~凡塔斯鬥牛場~華倫西亞~市政廣場~古城門~聖女廣場 
Madrid ~Palacio Real ~Plaza de Toros de Las Ventas ~ Valencia ~ City Tour 
大皇宮：西班牙王室當年鼎盛時的代表建築物，巴洛式克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宮殿。皇宮目前僅作為招待外賓與舉辦典禮使用。 
凡塔斯鬥牛場：1929年建成，是西班牙的最具代表性的鬥牛場。 
華倫西亞:它是地中海門戶。入城後，走過市政廣場、古城門及聖女廣場，踏足歷盡滄桑的大教堂，都不難發現蝙蝠圖案。由於城市曾被回教徒統治過，教堂原址其實是清真寺，

由13興建至15世紀才落成，後來改建成天主教堂，教宗亦曾到訪過。今日，還收藏了傳說是耶穌最後晚餐使用的「聖杯」，吸引信徒來朝聖。每年3月的火祭和8月的蕃茄節更吸

引不少遊客來感受華倫西亞的節慶中的熱鬧氣氛。                             
DAY 7 
華倫西亞~(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蒙特塞拉特「聖山」)~巴塞隆那~聖家族教堂(外觀)~巴塞隆那球會精品店~ 
(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費蘭明哥】歌舞表演) 
Valencia ~Barcelona ~La Sagrada Familia ~  Soccer Club Souvenir Shop  
巴塞隆那：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工商業、文化藝術非常發達，有“地中海曼哈頓”之稱。西班牙現代藝術巨匠如畢加索、米羅、達利等人都誕生於此，是伊比利半島最富歐洲

的大都會，又被稱為“伊比利半島的明珠”。 

聖家族教堂：是西班牙的建築師怪傑安東尼‧高迪(Gaudi)的作品，1882年由猶蘭西斯哥德比亞爾以新的哥德式形式著手興建，1891 年由高迪接手繼續，至今尚未完成。教堂

內東側的塔象徵「基督的誕生」、西側為「受難與死」，而南側則代表「榮光」。 
巴塞隆那球會精品店：客人可自由選購足球精品或手信。 
 
*如不能安排入住巴塞隆那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巴達洛納(Badalona) 或薩瓦德爾(Sabadell)。  
DAY 8 
巴塞隆那~自由活動~感恩大道~米拉之家(外觀拍照)香港 
Barcelona~Half Day Free ~ Passeig de Gràcia ~Casa Mila Hong Kong  
米拉之家:加泰羅尼亞現代主義建築師安東尼‧高迪所設計的私人住宅，波浪形的外觀加上白色石牆，增添獨特美感。 
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專車前往機場乘搭豪華客機飛返香港。 
 

DAY 9 
香港 Hong Kong 
航班於是日抵達香港。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

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4. 所有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 
5. 如最終本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或當地個別酒店不設三人房，客人可選擇： 

I )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入住單人房，本公司不會安排客人跟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II) 第3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3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6. 香港英國(海外)護照HKBNO是免簽證入境，但由於當地移民局有可能按個別情況要求持HKBNO之客人辦理落地簽證，費用約歐羅65，並需等侯約一天時間，因而影響部分行程不 能參與，本公司
現建議客人盡量採用香港特區護照作旅遊證件。 

7. 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全程合共港幣$1260。 
8.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9.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14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

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14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10. 歐洲各國為保護其歷史建築之原有風貌，而限制酒店經營規模，加上歐洲環保觀念甚重，至今歐洲仍有一些酒店並未裝設冷氣空調(寒冷地區則在冬季供應暖氣空調)，此乃常態敬請知悉！ 
11. 凡持中國護照(PRC)客人，必須自備有最少兩次之有效英國入境簽証。 
12.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30天內

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3.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4. 行程﹑膳食及住宿之先後次序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接待社安排為準。 
15.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

退團。 
16.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7. 行程內住宿酒店只供參考，將於肯定出發及總人數確定後才落實，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18. 本公司之團費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若遇外幣大幅浮動，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費用之權利，拒絕繳交者，其參團資格會被取消而所繳交費用並全數退還。 
1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20.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

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21.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15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22. 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23.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至$3000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4.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

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5.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6. 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之團隊。 
27. 根據香港法例第629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2018年7月16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12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

便 須 使 用 紅 綠 通 道 系 統 下 的 紅 通 道 ， 就 有 關 現 金 類 物 品 向 海 關 人 員 作 出 書 面 申 報 。 其 他 抵 港 人 士 或 離 港 人 士 ， 在 海 關 人 員 要 求 下 ， 須 如 實 披 露 。 詳 情 請 瀏 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 ESSP09(250718)EUA_NOV 取代ESSP09(200618)EUA_NOV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最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7) 香港旅遊議會(TIC)印花費，以確保旅客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不包括: 
(1)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2)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3)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4)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5)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6)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7)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8)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9)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0)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前取
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
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1)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日本除外)5 天或以下旅行團 HK$150 
其他地方旅行團 HK$300 
郵輪團 HK$3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客人  
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最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
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
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2)  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
通工具、住宿、門票等費用，餘款按客人的付款方式退回。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最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
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
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
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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